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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16-105 

债券代码：122143                债券简称：12亿利 01 

债券代码：122159                债券简称：12亿利 02 

债券代码：122332                债券简称：14亿利 01 

债券代码：136405             债券简称：14 亿利 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关联方融资租赁项目担保展期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杭能源”）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新杭能源融资租赁项目担保

展期涉及的担保额为人民币 90,0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9 月 19 日，本

公司累计已为其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30,0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本次担保展期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杭能源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西部新时

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新时代”）的全资子公司。新杭能源

为满足年产 60 万吨乙二醇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先后两次向华夏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金融租赁”）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授信额度

分别为 50,000万元和 40,000万元,共计 90,000 万元。公司和亿利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为新杭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共计 90,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2013 年 10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3年 9 月 23日召

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详情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3-053）、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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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3 年第五次、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后，承租

人新杭能源与出租人华夏金融租赁先后签署了编号为 HXZL-ZZ-2013001、

HXZL-ZZ-2013002的《融资租赁合同》、《租赁附表》及相关文件(以下合称为“原

租 赁 合 同 ” ) ； 公 司 作 为 保 证 人 与 华 夏 金 融 租 赁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HXZL-ZZ-2013001-001、HXZL-ZZ-2013002-001 的《保证合同》，为新杭能源在原

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90,000

万元。 

近日，承租人新杭能源和出租人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

了《融资租赁合同变更协议》：原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的部分不发生变更，未实

际履行部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变更；拟将原资租赁合同中合同号为

HXZL-ZZ-2013001的 50,000万元融资租赁项目租赁期限延长 16个月，即合同到

期日延长至 2020 年 1 月 2 日；拟将原资租赁合同中合同号为 HXZL-ZZ-2013002

的 40,000 万元融资租赁项目租赁期限延长 16 个月，即合同到期日延长至 2020

年 1 月 25 日。为上述两笔融资租赁项目提供保证的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亿

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新杭能源在变更后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继续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签署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变更协议》，为上述新杭能源在变更后租赁

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6年 9月 20日召开的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新杭能源融资租赁业务担保展期

的议案》，关联董事田继生先生、尹成国先生、李亚清先生、姜勇先生履行了回

避表决的义务，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3 票，同意 3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永红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乙二醇、甲醇、粗甲醇、草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乙醇、粗乙

醇、粗乙二醇、混合醇、杂醇、蒸汽凝液的的生产销售。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股权结构：见下图。公司持有西部新时代 35%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亿利资

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西部新时代 15%的股权，新杭能源为西部新时代的全资子公



 3 

司；此外，公司董事长田继生先生为西部新时代董事长、公司董事尹成国先生为

西部新时代董事。综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新杭能源

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为新杭能源提供担保属于关联担保。新杭能源的资产负

债率为 83.98%。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6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4,663.99 356,621.23 

负债总额 264,248.15 306,217.94 

银行贷款总额 9,900 19,900 

流动负债总额 113,372.68 154,851.27 

净资产 50,415.84 50,403.29 

 2015 年 1-12 月 2016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6.24 1.26 

净利润 -63.73 -15.79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事项：为新杭能源提供担保 

（二）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三)担保期限：延长合同号为 HXZL-ZZ-2013001 的 5 亿元融资租赁项目租

亿利洁能股

份有限公司 

亿利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公司 

大 连 万 达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浙江传化

股份有限

公司 

上 海 均 瑶

（集团）有

限公司 

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5% 15% 15% 15% 15% 5% 

59.32% 

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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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期限 16 个月，即合同到期日延长至 2020 年 1 月 2 日；延长合同号为

HXZL-ZZ-2013002 的 4 亿元融资租赁项目租赁期限 16 个月，即合同到期日延长

至 2020年 1月 25日。 

（四）担保金额： 

为新杭能源变更后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

司为其提供的两笔担保金额为分别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人民币 40,000 万元，

共计 90,000万元。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因公司和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新杭能

源控股股东西部新时代 35%和 15%股权，且公司董事长田继生先生、董事尹成国

先生分别为西部新时代董事长、西部新时代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田

继生先生、尹成国先生、李亚清先生、姜勇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其余 3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3票同意。 

就此事项，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本次担保展期，是为满足新杭

能源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微

弱,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在审议上述议案

时，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关联董事田继生先生、尹成

国先生、李亚清先生、姜勇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的义务，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独立董事为上述变

更后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展期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关联公司新杭能源变更后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继续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主要是为了帮助其拓宽融资渠道，继续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支

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风险可控。本次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的

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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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06,780 万元；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44%；公司无

逾期担保。 

七、上网文件 

独立董事关于为新杭能源融资租赁项目担保展期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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